公路绿化苗木采购综合选取评分标准
一、评分选取方式
本次采购采用【自行采购的综合选取】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中介机构进行初步评审；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的中介机构，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评分小组成员对中介机构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中介机构的得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机构。
如有两家或以上中介机构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评分小组视中介机构的情况综合比较，投票确定其名次。
二、初步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
	是否符合

	资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或具有苗木生产许可证；
（2）具有绿化苗木种植、销售资质；
（3）服务承诺（不合要求苗木的退换及苗木无病虫害及高成活率）；
	

	信用
	无行业不良记录，需出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明及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名单中。
	

	报价
	报价金额不超过该项采购最高限价。
	


注：评审意见符合要求的打“√”，不符合要求的打“×”；只有全部满足资格审查文件评审标准的投标人，才能通过资格审查。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报价。


三、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审得分

	企业业绩
	20
	根据报名的供应商提供的类似采购业绩，综合比较打分，
1.提交3份或以上业绩（或者合同），得20分；
2.提交1~2份业绩（或者合同），得10分；
3.未提交：得0分；
	

	报价
	80
	投标最低报价得80分为满分；其它投标报价得分采用公式：报价得分=最低报价/投标报价*80，按此计算得出所有报价分值。
	

	合计
	100
	
	


注：评分小组成员对供应商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供应商的得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供应商。

如有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评分小组视供应商的情况综合比较，投票确定其名次。


